




 

— 1 — 

  

附件  

江苏省文物保护工程丙、三级资质标准（试行） 

一、勘察设计丙级资质标准 

（一）经主管机关核准登记的独立法人单位。 

（二）法定代表人与设计人员均熟悉文物保护法律法规，具

有较强的文物保护意识，遵循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、科学理念、

行业准则和职业操守。 

（三）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不少于 2 人（其中应聘并固

定在该单位的退休人员比例不超过 50%）；其中每一项业务范围

都应有 1 名以上具有相应从业范围的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。 

（四）具有至少 3 名协助责任设计师从事文物保护工程勘察

设计工作的必要的专职技术人员。 

二、施工三级资质标准 

（一）经主管机关核准登记的独立法人单位。 

（二）法定代表人与专业人员均熟悉文物保护法律法规，具

有较强的文物保护意识，遵循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、科学理念、

行业准则和职业操守。 

（三）文物保护工程责任工程师不少于 2 人，其中每一项业

务范围都应有 1 名以上具有相应从业范围的文物保护工程责任工

程师。 

（四）具有 6 名以上文物保护工程施工技术人员，各专业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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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技术人员、资料员、安全员等配备齐全。 

（五）具有文物保护工程所需的专业技术装备。 

三、监理丙级资质标准 

（一）经主管机关核准登记的独立法人单位。 

（二）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监理资质。 

（三）法定代表人与专业人员均熟悉文物保护法律法规，具

有较强的文物保护意识，遵循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、科学理念、

行业准则和职业操守。 

（四）文物保护工程责任监理师不少于 2 人；其中每一项业

务范围都应有 1 名以上具有相应从业范围的文物保护工程监理项

目负责人。 

（五）具有 4 名以上文物保护工程监理员。 

（六）各专业工种监理人员、资料员、检测员等配备齐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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